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关于第一届理事会工作报告的决议
（中国矿联地勘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2008年12月12日通过）

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听取了邢新田会长代表第一届理事会所做的工作报告。会议肯定第一届理事会的工作，同意工作报告对地勘分会今后工作的建议。

会议认为，地勘分会成立八年来的工作是有明显成效的。第一届理事会按照《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的要求，在中国矿联的正确领导下，在部地勘司的直接指导下，认真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深入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加强地质工作的决定》，从中国国情和地勘行业的行情出发，注重把握地勘分会的属性和功能定位，紧紧围绕国土资源部和中国矿联的工作中心，以市场为导向，把切实履行好为会员单位服务，为政府决策服务，为发展地勘事业服务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开拓创新，探索进取，主动找事干、干实事、解难事，为地勘事业的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成为我国地勘新体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充分发挥了地勘分会作为全国地勘行业组织的协调、服务、自律、桥梁和纽带的功能和作用。
会议决定通过这一工作报告。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

 大会关于《章程》（修改草案）的决议

（中国矿联地勘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2008年12月12日通过）

会议认为，中国矿联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章程实施八年来，对规范和完善地勘分会，发展和壮大地勘分会发挥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为适应我国地勘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和地勘分会工作的需求，本次会议，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行业协会商会改革和发展的若干意见》和国家发展社会中介组织的精神，对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章程，依据国家《社会团体章程示范文本》格式进行修改，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修改后的章程，比较科学地体现了地勘分会作为全国地勘行业组织的基本宗旨，社团性质和服务功能。

会议决定批准修改后的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章程。

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第二次会员

  代表大会关于会员管理办法（草案）的决议
（中国矿联地勘分会第二次会员代表大会

2008年12月12日通过）

会议认为，制定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会员管理办法，对调动会员积极性，保障会员权利，加强会员管理，将会起到规范性作用。会议同意，把加强会费收缴管理的决定，纳入会员管理办法之中。会议要求，地勘分会秘书处要坚持节俭办事，量入为出的原则，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并按规定及时向理事会报告。

会议决定批准中国矿业联合会地质矿产勘查分会会员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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